
附件1
天津市重污染天气应急处置流程图

附件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信息发布流程图


由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启动，各相关委办局和各区县落实Ⅲ级响应措施








预   警








以市人民政府名义发布


（由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具体落实）





由分管副市长任应急指挥部总指挥，市人民政府分管副秘书长、市环保局局长任副总指挥，各相关委办局和各区县落实Ⅱ级响应措施





各区县启动重污染天气应急保障预案，各成员单位启动重污染天气部门应急保障预案





启动重污染天气应急保障预案





由分管副市长任应急指挥部总指挥，市人民政府分管副秘书长、市环保局局长任副总指挥，各相关委办局和各区县落实Ⅰ级响应措施





否





事态控制





当预测未来24小时后AQI日均值将小于201时，解除预警





市环境监测中心监测数据








监测评估





Ⅰ级响应





Ⅱ级响应





Ⅲ级响应





启动应急响应











信息反馈





天津市环境保护局


（应急指挥部办公室）





报送预警信息








终止











总结评估








考核与追责





预案修订








响应升级




















预警


信息发布





以市人民政府名义发布


（由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具体落实）





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负责人








电话传真











公   众





各责任企业单位负责人








各区县重污染天气应急分指挥部负责人





强制性措施





建议性和健康防护措施





新闻发布系统








手机短信平台









